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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购物门”引发行业信任危机
北京商报记者 季鹏洋/文 韩玮/漫画

行业大佬的管理顽症
国旅总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已停止与相关澳洲接待

社的合作。同时，国旅总社现已责令接待负责人以后从态
度到言语稳妥处理投诉，依法满足游客诉求。但是，对于
旅行社如何与当地地接社合作、 国旅内部如何管理等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昨日采访国旅总社时，国旅方面未予正
面回应。

不过在业界看来， 对游客负有直接责任的国内组团
社，需要在目的地地接社的选择上做好把控，控制地接社
服务质量。 对此， 国旅总社某理事会成员单位负责人表
示，企业对出境游购物店环节的质量把控机制包括：组团
社与境外地接社做相关约定，签订合同；游客和组团社之
间签订合同，合同内容包括“不强制购物”的承诺、“已经
购买的东西可以原价退还”等相关内容。

既然国旅合同内包括了这些条款， 为何在执行上还
是会频出问题？相关合同为何没有发挥作用？

旅游业内专家分析，此次澳洲旅游事件中，国旅总社
负责组团、发团，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澳大利亚当地旅行社
（简称地接社）负责接待，地接社和导游虽然为强制购物
实施方，但是国旅总社作为组团社 ，直接对游客的行程
负责。

一位有多年旅游从业经验的旅行社负责人分析，从
旅行社内部来讲，对地接社和导游的把控基本都有要求，
但也仅限在“要求”层面，很难把控，一个旅行团如果经过
层层倒手，导游“赔钱上团”导致“一定要去高额回扣购物
店”，而“高额回扣购物店”导致“质量差、价格贵”。

据悉，此次澳洲团“天价购物”并非国旅及旗下分社
第一次被曝光，“导游私扣身份证”、“春节同款三亚游产
品价差2500元”、“国旅下属企业冒名卖产品”等问题都曾
发生。而就在国旅被曝出下属企业冒名卖产品之后，国旅
方面多次向记者表示该情况正在向总社汇报并尽快处
理。但截至目前，该网站依旧在售卖产品。“如此频繁地被
曝出问题，之后又不能进行及时修正，这应该说明国旅内
部的管理存在着不少漏洞”，一位在旅游业从事多年的人
士表示。

天价购物背后的利益链
实际上，“天价购物” 的国有大型旅行社不止国旅总

社一家。2010年6月30日， 郑州中青旅香港旅游团也被曝
出因强制购物纠纷甩客的事件；2012年5月11日， 中国旅
行社旗下分社的港澳旅游团被曝出强制游客购买旅游光
盘和手表的丑闻。

一份对北京地区1406位跟团旅游消费者随机问卷调
查显示，消费者对景点安全、景点环境、景点总体氛围和
景点管理， 以及旅行过程服务质量的评价较好。 不过，
11.09%的消费者称碰到过旅游陷阱，71.43%表示只碰到过
一次，常见的旅游陷阱有导游误导误购、强迫消费，以及
导游的服务质量差 、 景点缩水等 。 这份调查中显示 ，
60.67%的消费者认为最难以忍受的旅游陷阱是强迫消
费，其次是导游的误导误购，占43.28%，擅自改变合同约
定也占到30.83%。

业内人士分析，在出境旅游利益链条中，“地接社/导
游———购物店”这个环节的管理和规范的关键在境外，旅
行社和国内主管部门很难把控， 很多旅行社针对出境购
物都有相关规定，“但是规定不过是规定而已， 执行基本
没有保障”。此外，正规旅行社出境公民游普遍有购物环
节，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团费的相对低位。该人士举例说，
同样行程的出境旅游团， 有购物的团每人每天可以便宜
上千元。 羊毛出在羊身上， 增加购物行程的团 “相对便
宜”，是建立在把少收的钱赚回、甚至赚更多的预期之上
的，而手段就是通过购物店。

在多家大型国有旅行社做过领队的出境导游小刘向
记者描述境外购物团的操作手法：国内A组团社低价招揽
客人，扣除自己的利润，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团交给境外
B地接社操作。B地接社要么安排大量购物行程以赚取回
扣贴补成本及盈利，要么将团卖给导游，收取“人头费”作
为收益。而导游刚接团时就已经赔了很多“人头费”，所以
在之后的行程中， 导游的第一诉求即是想方设法从游客
身上把“损失”赚回来，而如果游客比较“刁”，导游挣不到
钱，部分责任心差的导游就宁可把团甩掉以“止损”。还有
一种情况是组团社、地接社并不赔钱，但为了增加利润，
就大量安排购物店赚得回扣，然后组团社、地接社与导游
和领队按比例分成。 而在这个过程中， 游客基本毫不知
情。小刘表示，这种事情在各大社都非常普遍，绝非国旅
一家，“因为市场就是这样，没办法”。她还透露，为了盈利
最大化， 国内一些经营出境游的旅行社甚至直接到国外
旅游目的地自己开设购物店，肥水不流外人田。虽然各组

团社对地接社、领队、导游都有相关服务标准，但没人监
管，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如果你亏几千块钱去接团，
谁都会玩命带客户‘扎店’挣钱，否则辛苦多日，谁给钱养
家糊口呀！”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天价购物”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
旅游行业的一个潜规则。这种现象不限于中小旅行社，在
国有大型旅行社中也普遍存在；“天价购物” 不局限在中
国和澳大利亚， 在欧美等旅游线路上也广为存在。 此次
“天价购物”得以曝光的原因之一是“游客坚持”，而并非
“偶然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旅游业以入境游为主
的时候，国外旅游团进入中国，遭遇的以次充好、高额回
扣现象就非常普遍。这里的回扣一部分流向导游，还有一
部分作为旅行社团费的贴补和利润，流向旅行社。

据了解，购物店甚至有一种升级的方式：国内旅行社
为了增加利润，自己直接在国外开设地接社，或者和当地
人合资开设“定点商店”，实现“自己的团到自己的店去购
物”，利润更高。

恶性竞争中的“身不由己”
为避免旅游消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益纠纷， 主管

部门和专家通常会建议 “游客在报团时选择正规大型旅
行社”。但目前面对大型旅行社被频繁曝出问题，人们不
禁会问，被旅游业立做标杆的大型旅行社究竟是怎么了？

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 上述行业潜规则已经根深蒂
固，短期之内难以改善，究其原因，对于大型旅行社来说，

既有行业环境的因素， 也不乏现阶段游客选择产品时防
范心理和基本常识的缺位。

“现在旅游市场中，中、小旅行社为了强夺市场进行
恶性竞争，面对不断被挤压的空间，我们也只能参与到价
格战中来。” 某大型旅行社负责人向记者无奈地表示，在
其看来，目前大旅行社与中、小型之间的竞争没有太多其
他途径，“现在国内大多数游客仍将价格作为第一考虑因
素”，这位负责人如是说。据了解，目前大多数旅行社都在
以低价格吸引游客，猛打价格战，这样做也会牺牲旅游团
的质量和游客的体验。但因为市场被明显地进行了挤压，
最后大型旅行社只得加入其中，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就算
大型旅行社一开始抱着“规范经营”的意愿试图在价格战
中独善其身， 但后来发现价格不断压低后如果全部规范
经营，自然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严重影响，这样反而
让旅行社更加难以生存， 最后这些大型旅行社也只得被
迫加入恶性降价的行列中来。

至于原因， 上述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旅游市场的大
环境监管不到位，相关惩罚机制执行力不足，使得企业违
规、违法成本低。这在业界看来是影响旅行社正常发展的
不利因素。如果参考旅游业相对成熟、规范的国家的行业
发展历程会发现，早期的国外旅游市场同样乱象丛生，但
通过一个阶段的监管和净化， 很多旅行社操作出境业务
时，宁愿选择价格比较昂贵的地接社，也要确保不进“黑
店”甚至不进商店，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旅游市场，企业违
规成本颇高。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出境
游客规模已经达到702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到22%。从出
境规模上来看， 现在中国出境市场已经是美国出境市场
的1.2倍，是日本出境市场的3.5倍，初次出境的游客成为
新增市场的主要部分。 正是对于出境游几乎零认知的庞
大客群， 让旅行社在违规甚至违法操作中可以更加 “放
心”。

记者从一些第一次出境旅游的游客处了解到， 大多
数游客对境外行程的购物陷阱完全没有概念。“低价格”
在这些游客选择中仍占主要因素， 正是多数游客的这种
心理，成为了旅行社以恶性降价占领市场的重要助力，侵
权事件往往随之而来。不过，在业界看来，这种情况正在
得到改善。在一位从业人士看来，“在以‘80后’、‘90后’为
主的新一代游客群体中，‘不报低于成本的旅游团’ 已经
成为常识，随着游客消费观念的改变，旅游市场的产品也
会发生改观”。

大社丑闻逼游客成“专家”
大型旅行社频繁出现问题， 让游客在选择旅游服务

商时难以抉择。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彦锋博士表示， 旅游购

物行业是“导游买团”操作模式下产生的主要利益集团之
一，随着导游买团现象的拓展，旅游购物行业的规模也得
到了相应的扩张，旅游购物成为支撑和固化“导游买团”
操作模式的商业组织基础之一。

对于国旅总社“购物门”事件，旅游专家、中国社科院
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博士表示， 国旅总社作
为组团社，扮演一个“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在和客人签订
合同的同时，国旅总社承担相应的责任，东窗事发后自然
也要付出名誉受损等相应代价。

刘思敏补充说，在市场环境的交易原则下，针对“游
客自愿花费十倍价钱购买商品”， 国旅总社是没有问题
的。 只有在旅行社出现强制交易以及推荐假冒伪劣产品
时，才属于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强制
购物直接实施者是导游和商家， 但旅行社选择了定点商
店，所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旅行社负连带责任，而且要
先行赔付。

此外，在如何选择旅行社方面，刘思敏建议，在国内
监管不严格的当前，游客还是要尽量选择大型旅行社。毕
竟出于对“品牌”、“名誉”等成本考虑 ，从概率和程度上
讲，大型旅行社的侵权不会像非法旅行社那样严重。且侵
权行为发生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针对如何判断旅游产品是否存在消费陷阱， 上述资
深导游小刘告诉记者，避免被强制购物，重在预防。游客
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可以根据行程单粗略计算该团酒店、
机票等成本。“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出境团团费不足以支
付你的住宿或者交通成本，游客基本可以做出判断，收取
费用者要靠强制购物弥补‘损失’了。”

那么，在境外遭受侵权行为，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北
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北
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提醒游客， 在强制购物
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不法行为发生的过程中， 游客一方
面要注意通过录音、录像、保留行程单等方式保存证据；
另一方面要和导游或领队据理力争、协商解决。如在旅途
中不能解决的问题， 游客可回国后持证据向报名旅行社
投诉；如在报名旅行社不能得到解决，游客可以向消费者
协会、工商管理部门、旅游质监所等行政管理部门投诉，
也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 央视的一则报道牵出中
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以下简称“国旅
总社”）的“购物门”。北京商报记者
通过查询公开信息、 深入行业调查
发现， 包括国旅总社在内的多家大
型旅行社都曾出现同款产品差价
大、导游私扣身份证、旅游强制购物
等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行为。

一个事实是， 作为服务业的重
要板块， 旅游服务过程中的纠纷和
投诉久治难除。 对于游客遭遇的侵
权行为， 主管部门和专家的建议一
般是“报名正规大型旅行社”。但“国
旅们” 在游客权益保护上的一次次
缺位， 让出行的游客在选择旅行社
时着实乱了方寸。

3月23日，央视播出了一条名为
“国旅总社澳洲游，定点有猫腻”的
新闻报道，其中投诉游客在参加国
旅总社澳大利亚旅游团的行程中，
被强行带入当地的指定购物商店，
并购买了与实际市场价格相差多
达十倍的“天价”商品，不少宝石类
商品回国经鉴定后为假冒伪劣产
品。央视记者在随后与游客一同前
往国旅总社并与其相关客服人员
沟通过程中，国旅总社客服人员态
度强硬恶劣，甚至叫嚣游客可以去
法院报案，并明确承认带游客去指
定购物店导游是有回扣的。

3月26日，国旅总社公开致歉。

国旅澳洲团
强制游客消费伪劣品

事件回放

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假冒大杏仁”事件，
把食品流通标准从幕后拉到了台前。 人们发
现，这些看似专业的标准，其实与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

各式标准是怎样“出炉”的？实施过程中存
在哪些问题？如何让标准真正成为规范市场的
“利器”？昨日召开的农产品购销标准委员会成
立大会，为解开这些问号打开了一扇窗。

“我国农产品购销标准十分滞后， 已有的
标准执行得也不好。我跟许多国外的朋友交流
时， 他们都觉得有标准不执行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不但要继续制定标准，更要抓标准的落

实。”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农业食品部副主
任徐长兴的一番话，在这个标委会的成立大会
上引发了关于标准如何执行的思考。

按照有关规定，农产品购销标准委员会由
国家标准委批准成立，在行业主管部门商务部
的领导下负责农产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制修订，
日常工作由设在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的
秘书处负责。

接着徐长兴的话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安
玉发也直言不讳：“国内的标准绝大部分没有
被企业采用。有的是照搬国外的，不符合中国
国情，有的又太松，起不到规范市场的作用。”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会长马增俊则
认为：“标准执行不下去，关键还在于缺乏监管。
另外，该制定强制性标准的，千万不要制定成非
强制性的，与食品相关的标准要适当从严。”

讨论继续进行。与会者纷纷表示，培训不
到位也是标准难落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前制定标准，关注的是物和事，现在制
定标准，要更加关注人，即关注标准执行者。”
北京首农集团食品中心高级顾问王兢说，“以
批发市场为例，大大小小的经销商才是经营的
主体，不对他们加强培训，这些标准就只能放
在国家标准委的档案库里，成为摆设。”

王兢的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在会场掀起
一个讨论的小高潮。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
心副总经理张力说：“我们市场对供购双方不
设立交易量的门槛，惟一有个要求，就是所有
进入的企业必须执行市场经营的相关标准。我
们会用这些标准培训花农，这样供购双方的品
质都得到了提升。”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鲍立威也有同感：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要不断提高人的标准
化意识，包括标准制定者、企业和消费者。以前
讲‘三无’产品不能买，现在应该变成‘四无’，
无标准的产品也不能买。”

“我们打算在市场里设达标企业示范专
区，免交摊位费。”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
心常务副总经理顾兆学说，“其实政府应该给
这些达标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要让‘当雷锋，
不吃亏’。”

综合各方观点， 购销标委会主任委员、商
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司长孔令羽明确了此次标
准制定的要求：“农产品流通标准专业性很强，
标委会要加强与企业、 教育培训机构等的配
合，让农产品批发市场从业人员、经营管理人
员掌握、执行相关标准，对达标企业可考虑给
予政策支持和鼓励。” 据新华社电

“从关注物到关注人”———农产品购销标准制定引发的话题

旅游商品类别 正品 次品 赝品

当地特产类 70% 20% 10%

珠宝类 30% 40% 30%

钟表类 70% 17% 13%

药材类 65% 25% 10%

品牌服装类 55% 20% 25%

公益纪念品类 80% 15% 5%

旅游购物商品质量评价参考数据

数据来源：旅游行业专家 李志飞 李江敏

国内
A组团社

境外
B地接社

低价转让 赚取差价

低于成本接受

出境游利益链示意图

□安排购物行程赚取买团“损失”

□以更低价格将旅游团转包给导游，
之后导游将游客带至高额回扣购物店


